炎陵县2017年度计生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炎陵县财政局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度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卫计局对2017年度计生专项资金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计生专项资金概况
    (一)炎陵县基本情况
炎陵县，隶属于湖南省株洲市，地处湖南省东南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总面积203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42万人，2016年荣获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模范县。
(二) 计生专项资金基本情况简介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县政府2013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对计划生育专项经费进行规范管理，同时要求计生综治部门制订相关奖励优待政策，服务计生家庭，确保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落到实处。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专项经费主要包括：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死亡伤残扶助、并发症扶助）、独生子女保健费、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
(三)扶助范围及标准
1、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政府每人每年奖励1000元。
(1)本人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纳入农村奖励扶助制度；
(2)1973年以来，本人及配偶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
(3)本人及配偶曾经合法生育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
(4)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到奖励年度年满60周岁的。
2、计划生育家庭特别奖励扶助政策。具有本县户籍的公民，本人及配偶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其子女死亡或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未再生育也未收养子女的，本人1933年1月1日后出生，且女方年满49周岁，政府每年给予子女死亡伤残家庭每人扶助4800元。
3、农村和城镇无业居民的未满14周岁独生子女保健费，按每人每年240元的标准。
4、计划生育并发症2017年度14名，都为三级，补助标准每人4800元/年。

5、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凡符合《湖南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的，政府给予每人每月80元补助。
二、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炎陵县不断制订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建立了资格确认、资金管理、资金发放和社会监督四个环节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以及安全可靠的社会化资金发放方式和渠道，确保奖励扶助政策执行的公开、公正和专项资金的安全，确保奖励扶助金落实到户到人。
1.为新增的对象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炎陵县分行开设了个人账户。
2. 2017年发放农村奖励扶助金219.6万元，已于2017年12月31日前全部拨付到位。
3.根据民生100工程要求，独生子女死亡对象的发放标准在国家规定的基础上提高为每人每年4800元，独生子女伤残对象提高到每人每年4800元，手术并发症对象提高到每人每年4800元，炎陵县共发放特扶助金61.44万元,手术并发症对象6.72万元，2017年12月31日前已全部拨付到位。
4. 2017年度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9.71万元， 2017年9月底前已全部拨付到位。

5.2017年度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发放98.69万元，2017年12月31日前已全部发放到位。
三、项目绩效情况
1. 2015年炎陵县党委、政府整合了综治部门涉及计生家庭入学、就医、就业、贷款等优惠政策，对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同时编印了《炎陵县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一册通”》发至炎陵县基层干部和群众。
2.在实施奖扶制度工作中，炎陵县各级人口计生工作者不辞辛劳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服务、送实惠，用真情和汗水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和好评，社会各界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3. 奖扶制度的实施，较好地缓解了炎陵县部分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老有所养问题，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改善了农村计划生育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从而丰富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多元探索。
四、存在问题和建议
在通过对奖扶对象的走访，对象反映了如下几点意见：
1、在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过程中，部分基层干部和群众普遍反映，奖励扶助受益面太窄,同样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对象，有些没有得到奖励扶助。
2、村民反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奖扶金和独生子女保健费能解决的生活困难越来越少，希望提高奖扶金的标准。
3、由于宣传、摸底不够到位，群众提供资料不及时，造成个别遗漏。
4、应该更多的关注特别扶助对象的生活和养老情况。
